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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33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顺钠股份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61 

 

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贯彻落实广东证监局现

场检查后（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通知书》[2022]12 号），

提出的就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翰晟”）

与万向资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向公司”）、传化集团有限公司采购分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传化公司”）涉及的大额预付货款一案，应加大追究相关责任人力

度，后经公司管理层决定，就陈环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向佛山市公安局经济

犯罪侦查支队进行报案。 

公司于近日收到了佛山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出具的《报警回执》（回

执号：4406002022122015000150001）。相关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事件概述 

浙江翰晟全资子公司舟山翰晟携创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舟山翰晟”）

于 2018年 5月 2日、2018年 5月 9日分别和万向公司、传化公司签订了《购销

合同》，结合合同项下的付款凭证、货权转移证明、发票、结算单、银行流水、

财务处理、《对账函》等，均显示该等交易为浙江翰晟的日常采购交易，相较浙

江翰晟日常经营中的其他同类业务并无异常，且公司内部审计部曾会同浙江翰晟

的财务部人员携带《对账函》上门与万向公司、传化公司进行财务对账，截止到

2018 年 7 月底的《对账函》，两家公司均现场回复并确认了浙江翰晟的预付货

款金额是正确的，并未提出为通道资金。 

由于浙江翰晟事件爆发，为追回舟山翰晟与万向公司、传化公司购销合同相

关的大额预付货款，舟山翰晟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

提起一审、二审诉讼。根据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事裁定书，陈环在 2018年

12月 29日笔录中详细讲了案涉的贸易过程，并表示预付货款属于资金拆借行为。



 2 

最终，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舟山翰晟支付给万向公司、传化公司的预付货款为通道

资金。 

陈环利用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、孙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身份，

利用前期大量真实贸易构建的商业互信，采用虚构的《购销合同》私自将上市公

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 3.07 亿元出借于他人，属于个人行为，最终的导致上

述资金无法追回，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，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并将根据

案件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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